关于开展2024—2025年上海市老年学习团队
工作室评选的通知

在上海市教委终身教育处和上海市老年教育小组办的领导下，上海市老年学习团队指导中心已完成两批上海市老年学习团队工作室的评选，经过团队自荐、单位审核、专家评审等一系列工作流程，目前已产生44个上海市老年学习团队工作室。
为更好发挥团队工作室的引领作用，现决定开展2024-2025年上海市老年学习团队工作室评选工作。本评选本着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以《上海市老年学习团队工作室建设标准》为引领，以团队工作室作为载体，不断优化团队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激励和促进更多的学习团队自主创建形式多样并富有特色的学习团队，培育扶持一大批优秀学习团队，整体提升老年学习团队质量。
一、评选条件
1、“十四五”期间，获评“上海市五星级老年学习团队”称号的学习团队；
2、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能够发挥示范辐射引领作用；
3、区内支持力度较好，能师徒带教，培育一批学习团队骨干；
4、创新学习载体和学习模式，跨区培育其他新的学习团队。
二、评选数量
本轮拟评选22个上海市老年学习团队工作室，每家单位报送1-2个。被授予的“老年学习团队工作室”有效期为两年，每两年评选一次。
三、评选流程
1、3月，发布评选方案；
2、5月，各单位填写申报表并做好上报工作；
3、6月，专家评审（评审通知另行发布）；
4、7月，评审结果公示；
5、9月，授牌并开展专题培训；
6、10月，在上海学习网开设专栏展示工作室工作风采。
四、材料报送
各申报单位于2024年5月20日前，填写《上海市老年学习团队工作室申报表》，对照评选要求，着重围绕工作室的工作现状和预期成效方面进行总结；纸质材料（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一式两份寄送至：普陀区枫桥路61号B403室；材料电子版发送至tdzdz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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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上海市老年学习团队工作室建设标准
1、团队工作室建设导向正确，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社会正能量。
2、团队成立5年以上，团队成员稳定，团队个人、群体和周围人群受益明显；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在同类型团队或在全区、全市范围内具有良好声誉；能有效发挥示范、辐射、引领和榜样作用，跨区培育其他新的学习团队。
3、团队工作室负责人要求威信较高，管理组织能力强，形成自主管理和自主发展形成经验。
4、配备有一到两名知名度较高、特长显著的指导教师，能师徒带教，培育一批学习团队骨干，并能参加相关业务培训。
5、有团队工作室活动预算和结算，活动经费较充足，形成多渠道筹措机制性保障。
6、建立团队工作室章程和多种工作管理制度，制度执行到位；工作室人员工作职责明确，显现很强的团队精神与凝聚力；活动档案齐全，资料丰富，有各类活动计划和动态信息。
7、团队工作室能组织各方面资源，编写质量较高的成系列的学习材料。
8、能充分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学习与展示活动方式多样，创新学习载体和学习模式。
9、每年组织团队成果展示并积极参加社区教育活动，社区评价优秀；团队工作室积极参展、参演、参赛获区级或市级表彰。
10、团队建设成果、工作经验等由市级以上媒体（电视台、报刊、杂志、微信公众号等）报道。
附件2：
2024—2025年上海市老年学习团队工作室申报表
__________________（市/区级老年大学或老年教育机构）
	团队名称
	
	成立时间
	

	团队负责人
	
	性别
	
	出生年月
	

	团队类型（根据上海学习网分类）
（摄影/舞蹈/读书/音乐/健身/生活/绘画/美容/养生/智慧/其他）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工作现状
	从指导师资力量、培训资源优势、工作场所条件、区内支持力度、品牌影响辐射能力等方面撰写
（1000字左右，可附页）

	预期成效
	从工作室今后发展方向、工作设想、预期达到的成效等方面撰写
（500字左右，可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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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老年学习团队指导中心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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